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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7 年 3 月

14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自 2017 年 3 月 15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2、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7 年 3 月 15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ST 东晶”变更为“东晶电子”；股票代码不变，仍为 002199；股票交易日涨跌

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一、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由于 2014、2015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3.2.1 条规定，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2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证券简称由“东晶

电子”变更为“*ST东晶”，股票交易日涨跌幅度限制为 5%。 

二、公司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所做的工作 

2016年度，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紧紧围绕“扭亏为盈”的年度工作

目标，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实现 2016年度扭亏为盈。具体开展工作如下： 

 1、出售子公司股权 



 

为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公司于 2016年度完成了对主营蓝宝石业务的黄山市东

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和主营低毛利率石英晶体元器件的东晶锐康晶体（成都）有限

公司的重大资产出售工作，从而使上述两个主要亏损资产被剥离出上市公司。 

2、优化产品结构，确保公司传统优势业务 

2016年，公司紧紧围绕核心竞争力，采取集中策略，不盲目追求收入规模，求

强求精，集中资源维持发展优势业务。 

3、市场拓展和产品研发 

2016年，公司继续维护和拓展谐振器、振荡器等石英晶体元器件主营业务市场。

同时，公司通过研发、设计等手段实现产品功能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可靠性、降

低产品成本，进而形成差异化竞争的优势，为产品销售奠定坚实基础。 

4、做好人员优化，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首先，依据业务规划，在保障核心人才的前提下对人员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其

次，随着业务结构调整，进行人力资源结构匹配，以确保在人员数量减少的同时保

证业务顺利开展和完成；再者，依据年度战略方针及重点工作内容，调整和确定管

理层考核内容，以绩效导向来推进年度目标的实现。 

三、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2.10 的规定，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后，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表明 13.2.1 条第（一）

项情形已消除的，上市公司可以向交易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已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披露《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根据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6年度 “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本

公司 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716.70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19.67万元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5,889.13

万元。 

根据前述审计结果，表明公司股票交易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得以消除，公司同

时不存在其他触及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符合申请对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的条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对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四、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回复情况 

2017年 3月 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东晶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3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根据《问询函》中的要求，公司组织公司有关部门、公司股东李庆跃、吴

宗泽、池旭明、俞尚东、控股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海投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年报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和说明，并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书面回

复，具体回复内容详见 2017年 3月 1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上的《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东

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说明》（公告编号 2017020）。 

五、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批准情况  

近日，公司对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

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自 2017年 3月 14日开市起停牌一天，自 2017年 3 月 15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股

票交易自 2017 年 3 月 15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 东晶”变



 

更为“东晶电子”，公司股票代码不变，仍为 002199，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

由 5%变更为 10%。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